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办事指南

办理地点: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             办公时间: 周一～周五  9:00~12:00  13:30~17:00


2.3 市政公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总流程（试行）



 














市政公用工程（含配套的燃气工程）竣工





公安消防部门进行消防专项验收








建设单位组织市政公用工程（含配套的燃气工程）竣工验收，质监机构监督





规划部门进行规划专项验收





环保部门进行环保专项验收








未发现违法行为





发现违法行为





质监机构出具《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及验收监督报告》





行政处罚程序





建设单位准备齐全备案资料，到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申请备案





发现问题





窗口经办人员对备案资料是否齐全及项目竣工验收情况进行核查





未发现问题





窗口经办人员出具《业务办理告知》，退回备案资料





窗口经办人员向建设单位出具《竣工验收备案收文回执》





建设单位于1个工作日后，查询备案信息是否已在“宝安建设信息网”上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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